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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区转口转口流程方案细节

为了节省时间，请来电咨询曹经理！

主营：转口,转口贸易,保税区转口,如何转口,怎样转口，欢迎来电微信咨询!

 

转口,转口贸易,保税区转口,如何转口,怎样转口

总之，加油吧，期待开单的那天。

第三国中转转口贸易

国际物流

转口贸易我知道，

转口贸易套利，不是很知道

公司之前有几个客户，都是走高货值的东西，比如一集装箱所谓的宝马发动机，或者玉器，别问为啥是
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货值可以以次充好，



客户把柜子从A地发到B地，这样承运人就会给客户提单， 客户拿着提单找银行贷**款，

款到了后，又把货物从B地发到C地，又可以拿着提单找银行贷**款，如此重复

至于前景这样要看利率了， 现在利率低，做的少了很多

转口贸易存在的意义啊

以我司的业务范畴 做转口贸易的客户一般都以下这些情况：

a，规避进口国对出口国的反倾销税（比如各国对国内的反倾销税）

b，规避进口国对出口国某些商品的配额（比如国内对某些商品只能指定国家进多少份额）

c，规避出口国禁止向进口国出口某些商品的限制（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产品不卖给某些国家）

d，获取进口国的关税优惠（有些国家对某些国家的关税可以优惠到0关税）

e，出口商不想让采购商和工厂有关联，通过转口的方式，换个贸易商发给采购商。

f，套利

g，其他

除了符合企业外汇名录为A类企业、未在监管企业名单内等基本要求外，银行可对企业准入标准进行量
化，指标可包括注册资本、经营年限、交易对手合作年限等。如要求企业应有2年以上正常转口贸易的经
营经验，经营范围不仅有转口贸易也应有一般贸易，避免企业是单纯为套利而生的空壳公司。其次，上
下游交易对手审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对企业上下游交易对手进行审核，以避免企业利用境内外关联公司
伪造贸易背景套取银行资金。理论上，转口贸易上下游应分属不同国家或地区，第三国企业方能利用信
息不对等而作为渠道方提供服务。属于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对市场信息、商品价格等掌握程度相比第
三方企业更为相似，不具备转口贸易的需要。然而在实务中，境内企业为了实现公司整体利润Z大化通
常会在我国香港地区设立关联公司或平台公司，此类情况极难在是否存在套利意图的问题上撇清关系，
从合规角度出发，应拒绝受理。

2、交易背景合理性。

第一，关注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主营业务种类的变化既可以反映出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情况的稳定性，也可以考量其交易意图可信度和可行度。

第二，关注交易货物是否具有可转口特征，即价格相对透明，装运、存储有普遍适用的标准，需求大、
使用广等特点。大宗商品如电解铜、镍、原油、燃料油、甲烷、芳香烃等一般是转口贸易常见标的物。
相比之下，医疗设备、塑料制品、电子设备、黄金甚至鲜活食品等价格高、体积小的货物，则不具备转
口适用性。

第三，关注货物价格和价值的合理性。通过第三方机构查询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判断合同约定价格与
市场价格的偏离度、上下游买卖合同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存在低卖高买或利润无法覆盖银行费用的
情况出现。

3、细化单据审查。

审查人员应根据单笔业务背景，提出对单据种类的审查要求。强制性审查的单据应包括合同、发票、提



单、仓单等，辅助性审查的单据则有装箱单、保险单、产地证、质检证明、航运轨迹等。

 4. 出口业务变成的转口

反过来，浙江公司从北方钢厂购买钢铁，再出口到越南，本来是一笔内贸+出口业务，现在浙江公司要
做成转口如下图5：

浙江公司的香港平台先从北方钢厂采购钢铁。对于北方钢厂来说，这是一笔出口业务。浙江公司从香港
平台进口，再出口到越南，这是一笔转口贸易。货物从钢厂直接运到越南，资金从越南到钢厂，走了一
个N字。

浙江公司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其中也有奥妙。

首先，钢厂的报价分两种，内贸价和外贸价。因为外贸有出口退税，所以外贸价低于内贸价。所以，浙
江公司选择让香港平台从钢厂进口。钢厂还有一个讲究，如果是内贸生意，就需要买家支付预付款；如
果是外贸生意，只要从境外开立信用证过来就可以，无需预付款。因此，浙江公司选择让香港平台开证
给钢厂。

其次，浙江公司用人民币从国内钢厂购买钢铁，出口到越南收取的却是美元，这里面就有一个汇率风险
。现在选择转口贸易，全流程就可以用美元结算，避免了汇率风险。

再次，香港平台的贸易量因此做大了。

二、转口贸易的风险案例

1. 跑路引发的信用风险

转口贸易，实务中以先收后支为主。比如买货时，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到期付款。卖货时，即期收款
。这笔即期收款沉淀在转口企业手中，可使用期限在70天左右。

理论上讲，这笔钱应该放在企业的账户上，等信用证到期，对外支付。实际上，这笔钱有没有可能被挪
用？有没有可能被人携带出逃？

事实上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了。

转口贸易企业A的一个业务员，将卖货所得资金席卷一空，潜逃境外。这家企业是轻资产贸易企业，本
没有多少家底，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未到期的、总额将近1亿人民币的多个信用证项下货款。当初银行发
放授信时为这家企业担保的公司也是自身难保，无力代偿。

于是，开证行不得不在信用证项下垫款支付。同时，企业A欠开证行近1亿人民币。

此时，企业A能到法院申请止付令吗？

经查，此笔转口贸易背景真实，企业A已经收到货物，已经转卖完成，并且收到货款。企业A并没有受到
欺诈，怎么去申请止付？

即使申请人去法院申请到了止付令，那有如何？受益人已经履行了合同，贸易背景真实不虚。受益人此
时已经办理了信用证项下的议付。此时的议付银行是善意第三方，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开证行无论收到
止付令与否，都要向议付行付款。

企业A还在，业务员的逃之夭夭，让企业A背上了巨额债务。内部管理之混乱可想而知。



开证行有了巨额垫款，需重新检讨当初的客户准入是否出了问题。同时，对于该企业资金流的管控，是
否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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